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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对孟繁鼎利用桑锐电子和民生智能为其关联公司提供违规担保

及账户冻结情况进行披露，是基于保障全体股东知情权，并不表示公司对担保事

项本身的真实有效、合法合规性及其行为进行认可或追认。 

 公司认为上述担保无法律效力，将委托律师处理本次因违规担保而产生

的诉讼及账户冻结事宜，并积极采用法律手段，以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

法权益。 

 

一、子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对子公司进行例行检查

时发现，持股50.01%的控股子公司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

锐电子”）及其全资子公司辽宁民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智能”）

存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具体如下： 

开户名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截至2021/12/30冻结

账户内金额（万元） 

上海桑锐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张江支行 

100119*

***61 
基本户 15.97 

辽宁民生智能仪

表有限公司 

铁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调兵山支行 

090201*

***91 
基本户 106.96 

注：除上述两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外，公司及子公司其他银行账户均为正常。 

公司发现上述银行账户冻结后，立即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并于2021年12

月30日从调兵山市人民法院现场取得两份民事裁定书【（2021）辽1281财保27号、

（2021）辽1281财保29号】，因桑锐电子和民生智能作为诉讼被申请人之一，铁

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兵山支行、红旗支行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导致上



述账户被冻结。除已发现的诉前财产保全行为外，桑锐电子和民生智能暂未收到

相关应诉通知书，涉案相关案情有待法院最终认定。                          

在公司多次询问下，孟繁鼎于2021年12月31日向公司提供了担保合同扫描件，

其印章真实性尚需验证。根据合同内容显示，孟繁鼎在未获得公司任何授权的情

况下，以桑锐电子和民生智能名义为其控制的调兵山市鸿鼎泰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孟繁鼎持股60%）和其关联方控制的调兵山顺通煤业有限公司（孟繁鼎的

兄弟孟繁茂持股99%）提供违规担保，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合同1》和《保证合同2》 

1、保证人：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民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2、借款人：调兵山市鸿鼎泰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债权人：铁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兵山支行 

4、保证的主债权数额：人民币 225,760,000 元及利息等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借款人根据借款合同向债权人借用的贷款本金及由此产生的

利息、违约金、赔偿金、手续费等。 

7、保证期间：两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提前收贷之日起

计算。如发生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合同提前到期的情况，借款人又不及时还

款的，保证人立即开始履行保证义务。  

《保证合同3》 

1、保证人：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借款人：调兵山顺通煤业有限公司 

3、债权人：铁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旗支行 

4、保证的主债权数额：人民币 195,000,000 元及利息等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借款人根据借款合同向债权人借用的贷款本金及由此产生的

利息、违约金、赔偿金、手续费等。 

7、保证期间：两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提前收贷之日起

计算。如发生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合同提前到期的情况，借款人又不及时还

款的，保证人立即开始履行保证义务。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本次桑锐电子和民生智能的银行账户被相关方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所冻结，

该事项预计会给子公司资金周转和正常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发现上述问题后，立即深入调查相关事实，并要求孟繁鼎立即停止一切

违法行为，以最快速度解冻银行账户，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等规定，对

外担保事项需报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孟繁鼎以

其作为桑锐电子和民生智能法定代表人身份私自与借款银行签署上述担保合同，

且在办理上述担保事项相关手续时，未告知公司，未履行公司规定的上报及审批

程序，未经子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有效决议，亦未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认为该担保无法律效力，属于孟繁鼎个人违法违规行为。 

公司将委托律师处理本次因孟繁鼎违规无效担保而产生的一切法律事务，如

果孟繁鼎不能及时消除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将通过权力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以

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风险提示 

公司认为以上担保事项是未履行公司任何审议程序的违规担保，属于孟繁鼎

个人违法违规行为，无法律效力。公司本次对孟繁鼎利用桑锐电子和民生智能为

其关联公司提供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情况进行披露，是基于保障全体股东知情权，

并不表示公司对担保事项本身的真实有效、合法合规性及其行为进行认可或追认。

公司将积极采用法律手段依法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保护股东利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

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31日 


